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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平彝族

傣族自治县农业局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新农函〔2018〕19 号 

 
新平县农业局对政协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 

委员会九届二次会议第 1 号提案 
答复的函 

 

刀××等委员： 

您们提出的《关于协调推进 40 万头生猪养殖循环产业

化项目的建议》，已交由我们研究办理，现答复如下： 

首先，感谢您们长期以来对我县“三农”工作的关注和

支持。 

您们的建议很好，新平县与德康公司合作 40 万头生猪

养殖生态循环产业化项目是新平县重点项目，县委、县政府

高度重视，把建设 40 万头生猪养殖生态循环产业化项目作

为新平县畜牧业生产发展的重点、突破口和升级版，实现全

县生猪产业规模化、标准化、生态化发展，促进养殖业转型

升级，全面提升生猪产业生产能力和畜产品市场竞争力。 

为压实责任，强力推进项目建设，强化保障、合力推进、

一线服务、攻坚破难，确保目标任务圆满完成，经县委、县

政府研究，已于 2018 年 2 月 7 日调整新平县 40 万头生猪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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殖生态循环产业化项目领导小组（新办通〔2018〕8 号），成

立新平县 40 万头生猪养殖生态循环产业化项目工作推进组

（新办通〔2018〕9 号），3 月 7 日制定印发《2018 年新平

县 40 万头生猪养殖生态循环产业化项目推进实施方案》（新

政办通〔2018〕10 号）。领导小组全面负责全县 40 万头生

猪养殖生态循环产业化项目的合作和实施工作，按项目实施

进展情况即时研究推进扶持政策；项目工作推进组负责统筹

协调推进组成员单位，就项目推进工作中存在的具体问题进

行研究和解决，并为养殖户做好服务工作。在全县上下的共

同努力下，目前项目建设取得实质性的进展。希望您们一如

既往的支持、关注新平的“三农”工作，上下联动，全力推

进项目建设。 

 

 

 

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农业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6 月 15 日 

 

（联系人及电话：龙顺发 7011703） 

 

 

 抄送：县政府办议案提案股，县政协提案委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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